附件6-4

萧县军人子女享受教育优待提供材料说明

1、部队驻地属于国家划分确定的艰苦边远地区和西藏自治区、解放军总部划定的三类以上岛屿，军人在飞行、潜艇、航天、涉核等高风险、高危害岗位工作，以及作战部队军人，须提供军人所在师级单位政治部出具的证明；

2、平时荣获二等功或战时荣获三等功以上奖励的军人，须提供立功或授予荣誉称号表彰通令（或个人奖励登记报告表）复印件（加盖档案管理部门公章）、奖章、证书（不含集体功）；

3、烈士子女须提供《革命烈士通知书》原件及复印件、烈士生前所在师级以上单位政治部门的证明；

4、因公牺牲军人，须提供《革命军人因公牺牲证明书》原件及复印件、军人生前所在师级以上单位政治部门的证明；

5、一至四级残疾军人，须提供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》和《军人残疾等级评定表》原件及复印件、军人所在师级单位政治部门的证明。

